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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为什么不让我

起诉？ ”

“您有一条新短消息！” 看到

发件人是 12368， 我第一时间打开

未读短信快速扫过， 这是一封新信

访件的通知。 办公室里的书记员小

高看着我的表情心领神会， 半开玩

笑地问我： “张法官， 您可又接单

啦？”

“是啊。” 我一边笑着答道，

一边查看短信。 眼前是一件关于立

案问题的信访来信， 案件诉讼标的

额 50 元。 在动辄上万元的法律纠

纷中， 它显得有些特别， 一时让我

有些好奇。

是什么样的缘由让这 50 元成

为了一场信访的焦点？ 我决定一探

究竟， 揭开背后的故事。

“我 要 起 诉 手 机 号

181××××4690 的手机用户， 法

院为什么不让我起诉？ 就当被告叫

X， 法院就不能来审吗？”

通过阅读来信， 我了解到信访

人的诉求。

原来， 信访人王先生是一名刚

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一天， 他在为

自己充值话费时， 不小心输错号码

误向他人手机号充值了 50 元。 王

先生打电话与对方沟通未果， 报警

也没能解决， 于是想通过法院诉讼

来维权。

然而， 由于缺乏对方的基本信

息， 王先生通过网上立案提交的立

案申请经审查被驳回。 信访也由此

而生。

了解详细情况后， 我第一次拨

通了信访人的电话， “王先生， 我

看 到 你 要 起 诉 手 机 号 为 181

××××4690 的机主， 你有没有

被告的身份信息可以向法院提供

呢？”

话音未落， 王先生就激动地

说： “我只是普通的公民， 我都不

认识被告， 怎么可能会有被告的身

份证， 他又怎么可能把身份证给

我？ 我已经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

你们法院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

为什么要求我来提供， 这不是刁难

我吗？”

在以往案件中， 我们也曾遇到

这样的情况： “我要告我们楼里的

那个谁， 但我不知道名字” 或者

“我 要 起 诉 的 被 告 的 微 信 号

是××××、 昵称是××”。 那么

能否这样起诉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

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 起诉

时， 原告需要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

名称、 住所等信息， 使被告明确，

足以与他人相区别， 这是起诉的基

本 条 件 。 被 告 X， 微 信

号××××、 昵称××， 或者只有

手机号码， 这些都不属于明确的被

告。

就为了50元， 一定要

那么复杂吗？

我向王先生耐心解释法律规定

“起诉条件” 后， 他也清楚了自己

起诉被驳回的原因。

我继续释明： “每个手机号或

者账号是实名制的， 都有对应的使

用人。 如果只有被告的手机号， 可

以通过诉讼或者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等方式申请移动、 联通、 电信等公

司披露该手机号的实名认证信息；

如果是微信昵称， 也可以通过申请

法院调查令的方式， 向腾讯公司调

取该昵称实名认证情况， 从而使被

告予以明确。”

“张法官， 我都明白！ 但我这

个只有 50 元的案件， 是不是一定

要走这么复杂的途径呢？ 这样走一

圈， 劳民伤财呀！” 王先生说。

我听出了王先生语气中的无奈。

事实也确实如此， 诉讼请求只有 50

元， 如果要申请调查令， 委托律师调

取材料起诉， 耗费的时间、 精力和金

钱会远远超过诉讼请求。 诉讼对于这

个案件而言真的是唯一途径吗？ 王先

生所说的“多次沟通问题未获解决”

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现在骗子多， 不敢信

转账的事”

带着疑问， 我又试着拨通了被告

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位老先生的声

音。

“您好， 我是闵行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法官， 我姓张。” 自报家门后，

电话那头的老先生没有那么抵触这通

电话了。

“最近是不是有人往您尾号

4690 的手机号中充值了 50 元？” 我

询问老先生。

“法官， 是的。” 老人很爽快地

回答， “有个人联系我， 说充错话费

了， 让我把充错的话费给他转账。 但

是现在骗子这么多， 我不可能给他转

账的呀， 我第一时间跟居委会还有社

区民警都报告过这件事情了， 后来就

没有消息了呀。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

50 元。” 我告诉老先生。

“这点钱还要去法院起诉啊？”

然而， 老先生却接着说道， “那就让

他告吧， 法官怎么判我都服。”

指导原告去调取材料， 案件立

案， 进入审判， 固然案情简单， 争议

不大，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但这怎么

能算“治未病” 呢？

我继续找准切入点， 对老先生加

强攻势： “起诉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

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一定需要经过开

庭程序。 如果经过法官做工作能解决

的事， 直接沟通处理不是更方便吗？

这件事虽不大， 但没解决总是一件心

事啊！”

“法官， 我最近看反诈的宣传看

得很多， 老人被诈骗的新闻看得更

多。 现在的手机我也不太会用， 我儿

子忙也不在我身边。 我们老年人现在

是真的怕， 不敢信这些转账、 充值的

事情。”

听到这里， 我明白了老人的顾

虑， 他是怕遇到电信诈骗呢。

50元话费“失而复得”，

了却一件心事

经过分析， 我认为双方对于充错

话费的事实并无争议， 有了之前通话

建立的信任， 我开始与双方反复电话

沟通。 既然双方并无争议， 那案件的

症点又在哪里呢？ 在前期的沟通中不

难发现， 王先生坚持让老先生转账返

还这 50 元； 而老先生则认为转账返

还可能有被诈骗的风险， 如何归还成

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边是王先生坚持转账的诉求，

另一边是老先生操作上的不便。

我尝试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 我

向王先生提议： “既然是充错的话

费， 是不是可以让对方以话费的形式

充到你的手机上呢？ 等你手机上收到

50 元充值金额， 也算是彻底化解本

案的纠纷了， 你看可行吗？”

王先生略加思索后回复： “也

行， 我起诉固然有赌气的成分， 但就

为了这 50 元， 你和我打了这么久电

话， 我听你的。”

带着这个初步方案， 我再次与老

先生沟通， 果然看到了纠纷化解的希

望！

“法官你好， 我年纪大了， 就是

担心被骗， 我也不想占这 50 元的便

宜。 有你们法官从中作工作， 我的担

心打消了很多。 我同意法官你提出的

方案。” 王先生回复我。

第二天上午， 我再次与双方电话

联系， 双方都确认已经完成充值。 50

元话费“失而复得”， 王先生不再需

要起诉立案了， 我的信访案件也可以

随着结案了。

我感悟到， “立案” 不是静止

的、 单一的“一立了之”， 更像是

“立体” 的、 向前延伸的工作。 不符

合立案条件驳回并无不当， 信访做好

释明也可结案， 但是矛盾纠纷并未因

此消融。

抓住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这个

“源”， 才能解人民群众的“结”。 我

想， 这正是“如我在诉” “如我在

访” 为民意识的体现吧！

（作者为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

□ 张磊蕾

“用如我在诉、 如我亲友在诉的态度对待案件。” 庭务会上，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

刻， 我尚在回味时， 手机震动了。

而“震动” 带来的是一起因为 50 元话费引起的纠纷案， 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

中， 我发现“立案” 不是静止的、 单一的“一立了之”， 更像是“立体” 的、 向前延

伸的工作。 不符合立案条件驳回并无不当， 信访做好释明也可结案， 但是如何以

“如我在诉” 的态度让矛盾纠纷消融才是我们作为法官需要思考和发力的方向。

充错话费要不回

50元成信访焦点

我要起诉“被告X”

法院为何不让立案？


